2017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遥感监测招标公告
新华招标有限公司受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现对2017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遥感监测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项目名称：2017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遥感监测
项目编号：XHTC-FW-2017-0182
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叶子青、张际阳

项目联系电话：010-63905968/5972 

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冠英园西区37号
联系方式：王锦  010-66008262
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代理机构：新华招标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联系人：张际阳 010-63905972

代理机构地址：北京丰台区菜户营东街甲88号鹏润家园豪苑B座30层 

一、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1）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使用采购人提供的航天遥感资料及用于纠正的基础资料，按照统一的要求制作项目区遥感正射影像图，并与上年度影像图对比分析，监测土地利用变化，制作遥感监测系列成果文件。同时，为管理服务扩大成果应用，开展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区、全国工矿废弃地复垦、钢铁和光伏等产业用地及106个重点城市边界用地变化和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用地变化情况等专题监测。

为应对各类突发的临时性工作任务，按照工作安排，对特定地区、特定任务进行快速监测，及时提供急需的监测成果；为加强遥感监测成果服务于宏观调控的能力，构建遥感监测年度新增建设用地研判模型，对部分地区监测结果开展实地调查，确定数据分辨率、监测区域、图斑类型及图斑大小等因素对监测结果准确性的影响程度。
2）包的划分：

本次招标项目共分22分包。各分包监测区域及预算详见下表：
各分包区域及分包预算价情况表
                县单位：个；     面积单位：万平方公里
	分包号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监测区
	分包
预算价

	
	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
	面积
	县数
	
	（万元）

	分包1
	10.6 
	84 
	22.1 
	36 
	3.6 
	3 
	3.2 
	1 
	北京,新疆,湖北,辽宁,重庆,陕西
	459.65

	分包2
	9.8 
	89 
	18.3 
	56 
	5.4 
	10 
	22.5 
	11 
	天津,广东,甘肃,西藏
	456.15

	分包3
	10.7 
	103 
	18.1 
	34 
	5.0 
	7 
	12.0 
	4 
	新疆,江苏,浙江,贵州
	449.65

	分包4
	14.4 
	121 
	15.8 
	77 
	0.4 
	2 
	　
	　
	上海,四川,山西,江苏,贵州,辽宁
	446.85

	分包5
	7.0 
	80 
	26.6 
	14 
	　
	　
	19.8 
	1 
	广东,新疆,河北
	444.25

	分包6
	9.0 
	73 
	22.9 
	21 
	3.9 
	2 
	　
	　
	山东,新疆,江苏
	432.35

	分包7
	5.8 
	43 
	22.7 
	69 
	10.0 
	16 
	11.6 
	3 
	云南,湖北,湖南,青海
	429.45

	分包8
	7.5 
	71 
	12.0 
	26 
	24.7 
	20 
	　
	　
	内蒙,四川,山东
	426.65

	分包9
	5.9 
	65 
	19.0 
	49 
	18.6 
	13 
	　
	　
	内蒙,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
	425.05

	分包10
	8.1 
	72 
	23.8 
	62 
	3.0 
	6 
	　
	　
	云南,河北,湖北,湖南,黑龙江
	416.15

	分包11
	3.0 
	24 
	21.5 
	49 
	20.3 
	13 
	　
	　
	内蒙,福建,西藏
	404.05

	分包12
	7.5 
	51 
	21.1 
	63 
	4.5 
	11 
	7.1 
	3 
	广东,江西,陕西,青海
	402.55

	分包13
	9.6 
	100 
	13.6 
	33 
	11.8 
	22 
	　
	　
	山东,广西,浙江,黑龙江
	401.95

	分包14
	7.2 
	76 
	15.7 
	70 
	13.8 
	16 
	　
	　
	四川,山西,福建
	385.95

	分包15
	8.0 
	77 
	22.8 
	45 
	　
	　
	　
	　
	内蒙,吉林,浙江,辽宁
	385.85

	分包16
	3.7 
	21 
	16.7 
	26 
	15.5 
	16 
	23.3 
	3 
	内蒙,宁夏,海南,西藏
	384.65

	分包17
	7.1 
	50 
	21.6 
	65 
	4.4 
	10 
	　
	　
	云南,内蒙,吉林,四川,河南,湖北
	384.35

	分包18
	7.0 
	58 
	11.8 
	47 
	13.9 
	1 
	20.1 
	5 
	安徽,新疆,江西
	383.85

	分包19
	8.2 
	78 
	9.8 
	46 
	16.4 
	3 
	8.3 
	2 
	河北,河南,湖南,青海
	382.05

	分包20
	6.4 
	75 
	20.5 
	66 
	6.6 
	24 
	　
	　
	四川,陕西,黑龙江
	373.55

	分包21
	6.3 
	102 
	17.1 
	50 
	1.4 
	1 
	26.3 
	4 
	吉林,江西,河南,西藏
	356.25

	分包22
	5.5 
	62 
	12.3 
	44 
	11.6 
	18 
	24.3 
	4 
	云南,内蒙,安徽,河北,甘肃
	3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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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次招标、投标和合同授予均以分包为单位。各投标人必须对除监测区域涉及到本单位注册地/住所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的所有分包进行投标，否则投标无效。如：某投标人在江苏注册，则该投标人不能对监测区域包括江苏的所有分包（分包3、分包4和分包6）进行投标，同时必须对监测区域不包括江苏的所有分包（其余19个分包）进行投标。如果投标人对包括江苏的分包进行投标，则该分包投标为无效投标；如果投标人未对不包括江苏的所有其它分包进行投标，则其全部分包投标均为无效投标。
3）项目实施期限：
从2017年6月初到2018年5月底
4）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北京）。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并须附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的信用记录情况截图）；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乙级（含乙级）以上测绘资质；
8）本次招标、投标和合同授予均以分包为单位。各投标人必须对除监测区域涉及到本单位注册地/住所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的所有分包进行投标。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包的投标；

10）为本项目某包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该包的投标；
1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及地点等：
预算金额：8986万元（人民币）

时间：2017年5月8日 09:30至2017年5月19日 16: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北京丰台区菜户营东街甲88号鹏润家园豪苑B座30层

招标文件售价：￥50.0 元，本公告包含的招标文件售价总和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购买招标文件需携带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乙级（含乙级）以上测绘资质、近三年信用记录情况（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的截图）、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材料均需复印件加盖公章）。文件售价50元/包，文件售后不退。如果通过邮寄方式购买文件，另加100元邮寄费，请投标人按如下代理机构地址和账号汇款，并同时将汇款底单传真至代理机构。未向代理机构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四、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6月1日 09:30

五、开标时间：2017年6月1日 09:30
六、开标地点：鹏润家园豪苑B座30层会议室
七、其它补充事宜
本公告发布媒体：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新华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丰台区菜户营东街甲88号鹏润家园豪苑大厦B座30层

邮  编：100055

E-mail: zjy@xhtc.com.cn

电   话：010-63905999

传   真：010-63905988

联系人：叶子青（分机5968）、张际阳（分机5972）

购买招标文件及投标保证金请按如下地址办款：

户  名：新华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账  号：110902295610703 

八、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

